附件3

直接认定高层次人才范围清单

	序号
	认定条件
	申请材料

	1
	入选北京市“北京学者”的人员
	入选证书或其他相关入选材料

	2
	入选上海市“东方学者”的人员
	入选证书或其他相关入选材料

	3
	入选江苏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第一层次人才的人员
	入选证书或其他相关入选材料

	4
	入选浙江省特级专家的人员
	入选证书或其他相关入选材料

	5
	独角兽企业核心成员（持股≥5%）
	股权证明或其他相关材料

	6
	创赛获奖者（一等奖以上）
	获奖证书或其他相关材料

	7
	院士团队核心成员且有承担国家级课题
	院士团体资料、承担课题项目证明材料或其他相关材料


